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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9）浙0110民初7648、7649号
计庆忠：本院受理原告周洪泉与被告计庆忠民间借

贷纠纷二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2018）浙0110民初字7648、7649号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8日上午14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7677号

蔡昌田、谢平来、宁波鄞州区蓝色浅水湾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宏伟机电有限公司与被告
宁波鄞州区蓝色浅水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张德挺、蔡
昌田、谢平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戎绒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芳、王奋明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9年10月8日9时35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983号

朱东栋：本院受理原告汪孟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9）浙0213民初983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案件受理
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林腾威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412号

王佳祥：本院受理原告林腾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9）浙0213民初412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予原告林腾威撤回起诉。案件
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林腾威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1727号

鲍作将：本院受理原告徐乃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81民初1727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再6号

浙江费莱德鞋业有限公司、郭奕宏：本院受理的原
审原告季开与原审被告浙江费莱德鞋业有限公司、郭
奕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再审民事裁
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俩被告共同偿还
货款人民币1085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标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4.35%上浮50%标
准即6.525%，从起诉之日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用由俩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
月26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依法开庭进行审理，
你们应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726号

张超：原告袁彩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9年10月16日10时31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728号

张超：原告唐雅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9年10月16日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302号

叶汝青：原告陈达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975号

姜辉、陈淳龙：本院受理原告邱锡芹与你们及金达
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0304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05号

张伟欣：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张伟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105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97号

罗美素、李志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罗美素、李志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4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026号

黄永祥：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崇明与被告黄永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
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1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王文华的申请，于2019年6月25
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7月
1日制定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森鑫鞋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周建兴、鲍
明燕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时代
商务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项宇伟、林朝瓯，联系号码：
13587651758、13736998368.地址：温州车站大道时代商
务楼6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材料。温州
森鑫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8月8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8月13日下午15时
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6月20日，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经通知，未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文书资
料，现债务人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无任何财产
可供分配，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已产生的破产费
用2723元，故请求本院终结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破产程序。本院查明：管理人通过登报、现场张贴等
多种方式向公司及股东告知应提交公司印章、账簿、财
产，但其均未向管理人提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企业法》第43条第4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
序。现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平阳县华府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裁定宣告平阳县华府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平阳县华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年6月24日，温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温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股东经
通知，未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文书资料，现债务人温
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债务人财产
已经不足以清偿已产生的破产费用2517元，故请求本院
终结温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查明：管
理人通过登报、现场张贴等多种方式向公司及股东告知

应提交公司印章、账簿、财产，但其均未向管理人提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43条第4款
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
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现温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管
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
温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裁定宣告温州万
和化纤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万和化纤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7号之一

2018年9月20日，本院根据瑞安市革兴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玉章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玉章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无法
接管债务人的印章、证照、账册凭证、实物资产和相关债
权资料。玉章公司名下没有资产，目前玉章公司可供清
偿的破产财产为0，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为5070元，破
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玉
章公司破产并终结玉章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
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
于2019年6月26日裁定宣告玉章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5564号

曹桂英、胡志钦：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9）浙 0382 民初
556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9年10
月9日10:2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742号

陈福、洪梅、严毛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与被告陈福、洪梅、严毛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847号

陈北养、周敏敏、赵旭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与被告陈北养、周敏
敏、赵旭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784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修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修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修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杭州修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修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的本金余额，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
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
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万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修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7月5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截至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债权资产的本金14980973.14元，利息为2597989.14元及债权接收日后至2019年3月
31日的相应利息。绍兴华一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如勤商贸有限公司甲方的债权接收日为2014年6月26日，绍兴县弋
宏进出口有限公司甲方的债权接收日为2014年9月23日。）

注：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

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以法院判决为准。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绍兴县弋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华一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如勤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截至2019年3月31日）

4,484,036.00

6,996,937.14

3,500,000.00

14,980,973.14

利息为2597989.14元及债权接收日后至2019年3月31日的相应利息

担保人

金红潮、史兰平

徐土祥、郦柏根

沈晨光

抵押物

镜湖山庄碧桂园33幢，建筑面积356.16平方米，土地面积1026.84平方米

上海市徐汇区罗秀路953号的店铺。建筑面积340.9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65.80平方米

上海延安西路1228弄2号1B室的办公楼。建筑面积153.58平方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5；
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664559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5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1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法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829号、2016年义乌字第01283号、2016年义乌字第01300号、2016年义乌字第01509号、2016年义乌字第012437号

本金

51,762,234.41

61,950,810.32

欠息

10,188,575.91

抵押、担保人

义乌市法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陈法明、王巧军、陈功进、朱洁、傅洪星、陈海娟、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BAMC—YIV—B—2019—009），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 83825522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 88208179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5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绍兴柯桥凯帝化纤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3】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信银杭绍越贷字第811088000301号、2015信银杭绍越贷字第811088002107号、（2016）信银杭绍越贷展字第811088068773号、（2016）信银杭绍越贷展字第811088068770号

本金

1900.00

1900.00

欠息暂计至2018/2/20

207.06

207.06

垫付费用

0.00

0.00

担保人

蒋春华、丁伟祥、绍兴县义鑫化纤有限公司

王唯珅：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
575 号申请人丁强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证据资料副本、仲裁风险告知
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
则、金融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件。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

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定于2019年10月10日10点00分在
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七楼，
邮编310005，电话0571－854539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5日

仲 裁 公 告


